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一）《国务院关于投
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

20 号）第二部分（一）
、（二）、（三）。
（二）《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2016 年
国务院令第 673 号）第

三条。
（三）《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2017 年
国家发改委令第 2 号）

第四条。
（四）《河北省政府核

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7 年本）》
（冀政发〔2017〕8 

号）。
（五）《河北省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

办法》（冀
政字〔2018〕4 号）第

四条。
（六）《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 年本）

》。
（七）《关于印发全国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投资
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
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
〔2019〕268 号）。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
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
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
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
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
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
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以
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
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
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
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2-2.《企业投资项
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发改委
令第2号）第四条；根据项目不同情况，分别
实行核准管理或备案管理。 对关系国家安全
、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
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其他
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2-3.《河北省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办法》冀政字〔2018
〕4号第五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贯
彻落实《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
有关外资工作的通知》发改外资规（2017）

111号》；全文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
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
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
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县发

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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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许

可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
能源法》《周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
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子行政许可决定(不子许可的应当书面
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子许可的制发准
予许可通知书或营业执照，信息公示。5、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2、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中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
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4、违反
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发

改局

3 行政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
施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5

号）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要负责人经过
安全知识教育; (二)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
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三)经营场所配备必要
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申请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条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的
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从事烟
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
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
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
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

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负责人、经营场所地
址、经营期限、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七条零售
经营者申请领取零售许可证时，应当向所在地
发证机关提交申请书、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
件说明和发证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第
十八条发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
和零售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现场核查。负责现
场核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核查意见。 3.《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
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
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
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
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
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赵县
应急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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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
施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5

号）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要负责人经过
安全知识教育; (二)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
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三)经营场所配备必要
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申请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条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的
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从事烟
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
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
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
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

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负责人、经营场所地
址、经营期限、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七条零售
经营者申请领取零售许可证时，应当向所在地
发证机关提交申请书、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
件说明和发证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第
十八条发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
和零售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现场核查。负责现
场核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核查意见。 3.《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
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
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
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
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
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赵县
应急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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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 行政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
施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5

号）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要负责人经过
安全知识教育; (二)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
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三)经营场所配备必要
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申请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条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的
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从事烟
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
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
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
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

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负责人、经营场所地
址、经营期限、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七条零售
经营者申请领取零售许可证时，应当向所在地
发证机关提交申请书、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
件说明和发证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第
十八条发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
和零售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现场核查。负责现
场核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核查意见。 3.《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
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
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
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
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
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4
行政许

可

一般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审批。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审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的规定办理。 审批部门应当自收
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环境
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
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国家对环境影响登
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以及备案环境影响登记
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四条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
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
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
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
通知建设单位。 3-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
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
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
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
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
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
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
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
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

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石家
庄市生态
环境局赵
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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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许

可

一般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审批。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审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的规定办理。 审批部门应当自收
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环境
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
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国家对环境影响登
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以及备案环境影响登记
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四条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
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
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
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
通知建设单位。 3-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
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
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
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
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
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
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
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
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

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石家
庄市生态
环境局赵
县分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
行政许

可

一般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审批。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审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的规定办理。 审批部门应当自收
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环境
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
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国家对环境影响登
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以及备案环境影响登记
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四条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
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
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
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
通知建设单位。 3-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
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
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
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
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
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
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
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
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

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5
行政许

可

防治污染设施
拆除或闲置审

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
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
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
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3.《行政许可
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
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
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
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
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
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
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
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
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
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
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监管部
门：石家
庄市生态
环境局赵
县分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
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
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3.《行政许可
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
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
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
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
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
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
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
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
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
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
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6
行政许

可

第三类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备案证

明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

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第三章
第二十条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单位进行备案时，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品种、销售
量、主要流向等情况的备案申请书；（二）易
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三）产品包装说明和
使用说明书；（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属于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的，还应当提
交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免于提交本条第
（四）项所要求的文件、资料。（国家安监总
局令第5号) 3-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
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
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
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监管部
门：赵县
应急管理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第三章
第二十条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单位进行备案时，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品种、销售
量、主要流向等情况的备案申请书；（二）易
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三）产品包装说明和
使用说明书；（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属于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的，还应当提
交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免于提交本条第
（四）项所要求的文件、资料。（国家安监总
局令第5号) 3-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
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
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
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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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许

可

可能影响石油
天然气管道保
护的施工作业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
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依据文号:
主席令11届第30号.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
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
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
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
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
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
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
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
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

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县发

改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依据文号:
主席令11届第30号.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
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
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
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
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
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
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
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
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

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
行政许

可

在电力设施周
围或者电力设
施保护区内进
行可能危及电
力设施安全作

业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
法》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1995年12月28日主席令第90号
公布，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2018年12月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修正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四条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1987年9月15日国务院
发布，自1987年9月15日起施行，2011年1月8
日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十七条 3.《行政许
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
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
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
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
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
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
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
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县发

改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1995年12月28日主席令第90号
公布，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2018年12月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修正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四条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1987年9月15日国务院
发布，自1987年9月15日起施行，2011年1月8
日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十七条 3.《行政许
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
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
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
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
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
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
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
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9
行政许

可

生产、储存烟
花爆竹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公布，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77号修正）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依据文号：2014年8月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3号公布 3.《行
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
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
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
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
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
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
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县应
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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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依据文号：2014年8月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3号公布 3.《行
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
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
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
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
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
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
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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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政许

可
烟花爆竹经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
施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5

号）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要负责人经过
安全知识教育; (二)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
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三)经营场所配备必要
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申请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条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的
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从事烟
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
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
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
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

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负责人、经营场所地
址、经营期限、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七条零售
经营者申请领取零售许可证时，应当向所在地
发证机关提交申请书、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
件说明和发证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第
十八条发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
和零售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现场核查。负责现
场核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核查意见。 3.《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
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
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
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
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
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赵县
应急管理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要负责人经过
安全知识教育; (二)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
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 (三)经营场所配备必要
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申请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条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提交的
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对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 申请从事烟
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
能够证明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件的有关
材料。受理申请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和
经营场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

的，应当说明理由。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负责人、经营场所地
址、经营期限、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七条零售
经营者申请领取零售许可证时，应当向所在地
发证机关提交申请书、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
件说明和发证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第
十八条发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
和零售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现场核查。负责现
场核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核查意见。 3.《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
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
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
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
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
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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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许

可

第二、三类非
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生产备

案证明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三条;2-2. 《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十三
条；2-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许可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十八
条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
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
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
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
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
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
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

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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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三条;2-2. 《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十三
条；2-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许可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十八
条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
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
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
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
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
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
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

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2
行政许

可

第二类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备案证

明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三条;2-2. 《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十三
条；2-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许可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十八
条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
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
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
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
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
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
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
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
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

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
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三条;2-2. 《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十三
条；2-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许可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十八
条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
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
有权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
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
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
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
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
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
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

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2.《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
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
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
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
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
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
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
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
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
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

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序号
权力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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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许

可
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管理办法》（安全监
管总局令第55号公布，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

修正）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国家对危险化学
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
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
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
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第三十四条从
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经营场所，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有符合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储存设施; (二)从业人员经过专业
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 (四)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五)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
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六)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五条从事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从事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
业，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施的，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
第三十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
查，并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
场核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
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其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及时向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
安机关通报。 申请人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规定经营危险化学品还需要经其他有
关部门许可的，申请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登记手续时还应当持相应的许可证件。 3-
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
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
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
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赵县
应急管理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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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国家对危险化学
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
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
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
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第三十四条从
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经营场所，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有符合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储存设施; (二)从业人员经过专业
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 (四)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五)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
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六)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五条从事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从事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
业，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施的，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
第三十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
查，并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
场核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
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其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及时向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
安机关通报。 申请人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规定经营危险化学品还需要经其他有
关部门许可的，申请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登记手续时还应当持相应的许可证件。 3-
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
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
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
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
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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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政许

可
排污许可（市

委托）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排污许
可管理办法》第三条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
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
下简称排污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
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依法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登记单位），应当在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排污登记。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
称排污许可，是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排污单
位的申请和承诺，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法律文
书形式，依法依规规范和限制排污单位排污行
为并明确环境管理要求，依据排污许可证对排
污单位实施监管执法的环境管理制度。本规定
所称排污单位特指纳入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3-1.《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
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
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
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
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
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监管部
门：石家
庄市生态
环境局赵
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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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排污许
可管理办法》第三条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
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
下简称排污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
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依法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登记单位），应当在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排污登记。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
称排污许可，是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排污单
位的申请和承诺，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法律文
书形式，依法依规规范和限制排污单位排污行
为并明确环境管理要求，依据排污许可证对排
污单位实施监管执法的环境管理制度。本规定
所称排污单位特指纳入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3-1.《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 4-1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
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
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
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
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
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
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
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审查完毕。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

、检测、检疫印章。”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
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许可法》
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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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政许

可

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45号，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79号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45号，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79号修正）

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
日主席令第70号，2014年8月31日予以修改）
第三十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
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矿山、金属冶
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
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
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二）《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令第45号）；（三）《河北省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细则》（冀安监管三
〔2012〕146号）；（四）《河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省政府部门下放一批行政权力事项
的通知》（冀政办发〔2016〕7号）。 3-1.《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
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
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受石家庄
市行政审
批局委托
行使，监
管部门：
赵县应急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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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行政许

可

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安全条件

审查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45号，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79号修正）

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1-2.《行政许
可法》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
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
理：（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2.《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行政机关应当对申
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
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
可决定”。3.《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申
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
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行政
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
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4-1.《行政
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
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
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
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4-2.《行
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
的；（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
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
务的；（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
的全部内容的；（五）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
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六）
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2.《行
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
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
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对不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
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依法
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
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
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同2。4.
同1。5.同1。6.《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

受石家庄
市行政审
批局委托
行使；监
管部门：
赵县应急
管理局

17
行政许

可

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市委

托）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管理办法》（安全监
管总局令第55号公布，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国家对危险化学
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
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
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
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第三十四条从
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经营场所，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有符合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储存设施; (二)从业人员经过专业
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 (四)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五)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
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六)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五条从事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从事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
业，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施的，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
第三十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
查，并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
场核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
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监管部
门：赵县
应急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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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国家对危险化学
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
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
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
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第三十四条从
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经营场所，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有符合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储存设施; (二)从业人员经过专业
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 (四)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五)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
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六)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五条从事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从事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
业，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施的，应当向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
第三十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
查，并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
场核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
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
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的；（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
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依照前两款的规
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的，不予撤销。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
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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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政许

可
企业登记注册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六条、第十四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伙企业法》第九条、
第十三条、第九十条；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十二条、第十五条、第
三十二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第三条、第二
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企业
登记材料规范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备案，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许可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管局

19
行政许

可
农民专业合作
社登记注册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第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企业
登记材料规范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备案，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许可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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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行政许

可
个体工商户登

记注册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
条例》第二条、第五条
、第六条、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核意见，组织2人现场查看，告知申请
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
、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委托乡镇
行政综合
服务中心
行使；监
管部门：
县市场监
管局

21
行政许

可
生鲜乳准运证

明核发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8年10月9日国务
院令第536号;条款号:第

二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核意见，组织2人现场查看，告知申请
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
、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2
行政许

可
农作物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2015年修订）;依
据文号:第35号主席令;
条款号:第三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
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
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
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23
行政许

可

河道管理范围
内特定活动审

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
管理条例》第二十五
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
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
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
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
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
门批准：（一）采砂、
取土、淘金、弃置砂石
或者淤泥；（二）爆破
、钻探、挖筑鱼塘；
（三）在河道滩地存放
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
他建筑设施；（四）在
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政
许可法，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
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
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审
批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
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水

利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4
行政许

可
洪水影响评价

类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依据文号：1988
年1月21日主席令第六十
一号，2016年7月2日予
以修改；条款号：第三
十八条。 2.《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依据
文号：1997年8月29日主
席令第八十八号，2016
年7月2日予以修改；条
款号：第二十七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
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1988年6月10日国务
院令第3号，2017年10月
7日予以修改；条款号：
第十一条。 4.《国务院
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
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
方案的通知》；依据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核意见，组织2人现场查看，告知申请
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
、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水

利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5
行政许

可

水利基建项目
初步设计文件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依据
文号：2016年8月25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71号公布，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条款号：附
件第172项； 2.《河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省政府部门下放一批行
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依据文号：冀政办发〔
2016〕7号；条款号：第
21条； 3.《河北省政府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办公室关于做好省政府
自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
事项的通知》；依据文
号：〔2019〕—6；；条

款号：第11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核意见，组织2人现场查看，告知申请
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
、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水

利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6
行政许

可
取水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四十八条：直接从
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
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
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
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
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
费，取得取水权。但
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
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
量取水的除外。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行政
许可法，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
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送
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5、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水

利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7
行政许

可
临时占用林地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河北省政府推进政府
职能转变和“放管服”
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
于做好省政府自行下放
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
知》
〔2019〕一 6 第 5 项
条款内容“临时占用
林地审批”，下放后实
施部门：各市（含定州
、辛集市）行政审批局
或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省属国有林场除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实施条例》 2000 年 
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278 号
发布，
2018 年 3 月 19 日第
三次修正:第十七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1984 年 9 月 20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通过，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三十
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
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
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告知申请人、利害
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8
行政许

可

修筑直接为林
业生产经营服
务的工程设施
占用林地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2019年12月28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
次会议修订）第五十二
条： 在林地上修筑下列
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
务的工程设施，符合国
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
批手续；超出标准需要
占用林地的，应当依法
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
续：（一）培育、生产
种子、苗木的设施；
（二）贮存种子、苗木
、木材的设施；（三）
集材道、运材道、防火
巡护道、森林步道； 
（四）林业科研、科普
教育设施；（五）野生
动植物保护、护林、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
防火、木材检疫的设
施；（六）供水、供电
、供热、供气、通讯基
础设施；（七）其他直
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
程设施。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
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
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告知申请人、利害
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9
行政许

可
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牧法》;依据文号:2005
年12月29日主席令第四
十五号，2015年4月24日
予以修改;条款号:第二
十二条。 2.《家畜遗传
材料生产许可办法》;依
据文号:农业部令2015年
第4号;条款号: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
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
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告知申请人、利害
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0
行政许

可

猎捕非国家和
非省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河北省陆生野生动物
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 
猎捕非国家和非省重点
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单
位和个人，必须取得狩
猎证，并依照狩猎证规
定的种类、数量、地点
、期限、工具和方法进
行猎捕。狩猎证由省人
民政府陆生野生动物行
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县级人民政府陆生野生
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申请狩猎证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持所在单位
或者村（居）民委员会
出具的证明，向当地县
级人民政府陆生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
面申请，填写审批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二
条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
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
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
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省政府部门自
行取消下放一批行政许
可事项的通知》 附件
2，44项 “猎捕非国家
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
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
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告知申请人、利害
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1
行政许

可
食用菌菌种生
产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从事菌种
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取得《食用菌
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
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
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告知申请人、利害
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审
批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
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县级权限
仅限栽培
种；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32
行政许

可

占用农业灌溉
水源、灌排工
程设施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法律法规依据：《国 务
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
决定》； 依据文号：
2016 年 8 月 25 日中
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
第 671 号公布，自公布
之日 起施行；条款号：
附 件第 170 项 2.法律
法规依据： 《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
审 批项目的决定》；依 
据文号：国发〔2014〕 
5 号；条款号：附件 第 
28 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水

利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3
行政许

可
农药广告审查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法律法规名称： 《河北
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
做好与 省政府第二批公
布 取消下放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衔接落实工
作的通知》 依据文号： 
冀政办〔2013〕27 号 
条款号： 二、33 条 法
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广告法》 依
据文号： 1994 年 10 
月 27 日主 席令第三十
四号， 2018 年 10 月 
26 日予 以修正 条款
号： 第四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34
行政许

可

林草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核

发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依据
文号2000年7月8日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通过，2015年11月4日修
订，自2016年1月1日起
实施；条款号：第三十
一条。  2.法律法规名
称:《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依
据文号：国家林业局令
第40号；条款号：第九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5
行政许

可
食品生产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依据文
号：主席令第二十一号
2018年12月29日修正；
条款号：第三十五条； 
2.《食品生产许可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
24号令，2020年3月1日
实施；条款号：第二条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组织审查，或
者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评审，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36
行政许

可
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核发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依据文
号:1997年7月3日主席令
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
24日予以修改;条款号:
第二十条。 2.《河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省
政府部门再取消下放一
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冀政办发》;依据文号:
〔2016〕23号 ;条款号:
附件2，26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7
行政许

可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依据文
号：1991年6月29日主席
令第四十九号，2010年
12月25日予以修改；条
款号：第二十五条、第
二十六条； 2.《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
报审批管理规定》；依
据文号：1995年5月30日
水利部令第5号发布，
2017年12月22日第二次
修正；条款号：第八条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水
利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8
行政许

可
水产苗种生产

经营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
依据文号：
1986 年 1 月 20 日主
席令第三十四号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
持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
、培育和推广。水产新
品种必须经全国水产原
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由国务院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公告后推广。
水产苗种的进口、出口
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
是，渔业生产者自育、
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水产苗种管理办 法》
依据文号： 2005 年 1 
月5 日农业 部令第 46 
号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
名称： 河北省人民政府
办 公厅关于省政府部 
门自行取消下放一 批行
政许可事项的 通知冀政
办发〔2018〕1 号条款
号： 附件 2，25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9
行政许

可
动物诊疗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依据文
号:1997年7月3日主席令
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
24日予以修改;条款号:
第五十一条。 2.《河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省政府部门自行取消下
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
通知》;依据文号:（冀
政办发〔2018〕1号）;
条款号:附件2，第37条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40
行政许

可
兽药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兽
药管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4年4月9日国务院
令第404号，2020年3月
27日修订，条款号: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四条。 
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省政府部门自
行取消下放一批行政许
可事项的通知》依据文
号：（冀政办发〔2018
〕1号）条款号：附件
2，36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1
行政许

可
林木采伐许可

证核发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依据文号：
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
国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2019年12月28日修
订，自2020年7日起实
施；条款号：第五十六
条、第五十七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实施条例》；依据文
号：2000年1月29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8号发布，2018年3月
娥19日修正；条款号：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
条。  3.《河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省
政府部门自行取消下放
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
》；依据文号：冀政办
[2018]1号;条款号：附
件2，40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委托乡镇
行政综合
服务中心
行使；监
管部门：
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2
行政许

可
生鲜乳收购站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依据文
号:2008年10月9日国务
院令第536号;条款号第
二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43
行政许

可
农药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农药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2017
年农业部令第5号;条款
号:第三条、第四条； 
2.《农药管理条例》;依
据文号:2017年3月16日
国务院令第677号;条款
号:第二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4
行政许

可
食品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依据文号：
主席令第二十一号，
2018年12月29日修正；
条款号：第三十五条； 
2.《京津冀食品经营许
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
》条款号：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组织审查，或
者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评审，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委托乡镇
行政综合
服务中心
行使；监
管部门：
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

45
行政许

可
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登记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二
号，2018年12月29日修
正）第三十五条；2《河
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管
理办法》条款号：第四
条、第十九条、第二十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组织审查，或
者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评审，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委托乡镇
行政综合
服务中心
行使；监
管部门：
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6
行政许

可
食品小餐饮登

记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 
2018年12月29日修订）
第三十五条；2《河北省
食品小餐饮 登记管理办
法》条款号：第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组织审查，或
者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评审，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47
行政许

可
水域滩涂养殖

证核发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依据文号：
1986 年 1 月 20 日主
席令第三十四号，2013 
年 12 月 28 日予 以修
改 条款号：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名称： 河北省
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省
政府部 门自行取消下放
一 批行政许可事项的 
通知依据文号： 冀政办
发〔2018〕1 号条款
号： 附件 2，26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8
行政许

可

农作物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
（市委托)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
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
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
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
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
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
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
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
部门审核，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
、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政许可法，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
。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的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审批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49
行政许

可
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牧法》;依据文号:2005
年12月29日主席令第四
十五号，2015年4月24日
予以修改;条款号:第二
十二条。 2.《家畜遗传
材料生产许可办法》;依
据文号:农业部令2015年
第4号;条款号: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核意见，组织2人现场查看，告知申请
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
、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农
业农村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50
行政许

可

建设项目使用
林地及在森林
和野生动物类
型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建设审

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第十八条：进行勘
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
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
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
者征收、征用林地的，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
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
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院
有关规定缴纳森林植被
恢复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及相关要求，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
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
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监管部
门：县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51
行政许

可

社会团体成立
、变更、注销
登记及修改章

程核准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1998年10月25日
国务院令第250号公布实
施，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令第666号予以修改）
第三条、第六条、第七
条、第十八条、第十九
条；《河北省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办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4、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的；
5、办理核准时，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民

政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52
行政许

可
慈善组织公开
募捐资格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2016年3月16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
43号公布实施）第十条
、第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民

政局

53
行政许

可
饮用水供水单
位卫生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1989年2月
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通过，2013年6月
29日修正，第二十九条
。2.《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1996年7
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令第53号发布实
施，2016年4月18日修

正，第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54
行政许

可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149号）第
九条单位或者个人设置
医疗机构，必须经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
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
书，方可向有关部门办
理其他手续。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政许可法，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
。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的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5、办理审批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55
行政许

可
医疗机构执业

登记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1994年2月26日国务
院令第149号），2016年
2月6日修正，第十五

条；2.《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35号，2017年2月3日修
正，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3.《河北省医
疗机构管理实施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

1999】第3号公布，2014
年1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4】第2号第四
次修正，第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56
行政许

可
中医医疗机构

设置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2.《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149号）第九条单位或
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
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
查批准，并取得设置医
疗机构批准书，方可向
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政许可法，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
。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的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5、办理审批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57
行政许

可
中医医疗机构

执业登记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1994年2月26日国务
院令第149号），2016年
2月6日修正，第十五

条；2.《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35号，2017年2月3日修
正，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3.《河北省医
疗机构管理实施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

1999】第3号公布，2014
年1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4】第2号第四
次修正，第十二条。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58
行政许

可

医疗机构建设
项目放射性职
业病危害预评
价报告审核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2001年
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6年7月2日、

2018年12月29日予以修
改）第十七条 、 第八
十六条；2.《放射诊疗
管理规定》（2006年1月
24日卫生部令第46号，
2016年1月19日予以修

改）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59
行政许

可

医疗机构建设
项目放射性职
业病防护设施

竣工验收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2001年
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6年7月2日、

2018年12月29日予以修
改）第十八条；2.  《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2006年1月24日卫生部
令第46号，2016年1月19
日予以修改）第三条、

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0
行政许

可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2005年9月14日国务
院令第449号，2014年7
月29日、2019年3月2日
予以修改）第八条；2.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2006年1月24日卫生部令
第46号，2016年1月19日
修正，第十一条；3.《
河北省放射诊疗建设项
目卫生审查和放射诊疗
许可管理办法》（冀卫
规【2017】1号2017年3
月1日起施行）第三章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61
行政许

可

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1994年10月
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通过，，主席令
第33号公布实施，2009
年8月27日、2017年11月
4日修正）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2001年6月20国务院令第
308号，2017年11月17日
修订）第三十五条；3.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
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
办法》（1995年8月7日
卫生部发布，2019年2月

28日修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2
行政许

可
不可移动文物

修缮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1982年11月
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令第11号，2017年
11月4日第五次修改）第
二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文物保护法》，对书面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决定
书，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的；
5、办理核准时，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63
行政许

可

非国有文物收
藏单位和其他
单位借用国有
馆藏文物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1982年11月
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令第11号，2017年
11月4日第五次修改）第

四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
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4
行政许

可
建设工程文物

保护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1982年11月
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令第11号，2017年
11月4日第五次修改）第

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65
行政许

可

核定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属于
国家所有的纪
念建筑物或者
古建筑改变用

途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1982年11月
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令第11号，2017年
11月4日第五次修改）第

二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
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6
行政许

可

文物保护单位
原址保护措施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1982年11月
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通过，2017
年11月4日第五次修正）
第二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7
行政许

可

企业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和综
合计算工时工

作制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法律法规名称:《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依
据文号:1994年7月5日主
席令第二十八号公布，
2018年12月29日修订;条
款号: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2.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省政府部门下放一批行
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依据文号：(冀政办发〔
2016〕7号)；条款号：
第12项。 3.法律法规名
称:《关于企业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
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
》；依据文号（劳部发
〔1994〕504号），1994
年12月14日发布；条款
号：第七条。 4.法律法
规名称:《国务院关于职
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依

据文号:国务院令
174号，条款号:第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8
行政许

可

互联网上网服
务经营活动审

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2002
年9月29日国务院令第

363号，2016年2月6日予
以修改、2019年3月24日
第二次修改）第四条、

第十条、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69
行政许

可
娱乐场所经营

活动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006年1月29日国务
院令第458号，2016年2
月6日予以修改）第九
条；2.《娱乐场所管理
办法》（文化部令第55
号，2017年修正，第六
条、第七条、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0
行政许

可
文艺表演团体

设立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法律法规名称:《营业
性演出管理条例》;依据

文号:国务院令第
439号，2016年2月6日第
三次修正;条款号: 第六
条 文艺表演团体申请从
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应
当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
专职演员和器材设备，
并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演
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
业性演出活动，应当有3
名以上专职演出经纪人
员和与其业务相适应的
资金，并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文
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
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
决定。批准的，颁发营
业性演出许可证；不批
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
三条 举办营业性演出，
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
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
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
出决定。对符合本条例
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发
给批准文件；对不符合
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1
行政许

可
营业性演出审

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2008年7月22日国务
院令第528号，2016年2
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三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
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72
行政许

可
出版物零售业
务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出版管理条例》
（2001年12月25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2016年2月6
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权》第四次
予以修改）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七条；2.《出
版物市场管理规定》

（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
10号发布，自2016年6月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
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委
宣传部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3
行政许

可

举办健身气功
活动及设立站

点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健身气功管理暂行
办法》（2006年11月国
家体育总局令第9号发
布）第十一条；2.《国
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2004年6月29

日国务院令第
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
以修改）附件第336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74
行政许

可
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全民健身条例》
（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
令第560号，2016年2月6
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二
条；2.《国务院关于取
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3〕19号）
第91项；3.《河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与省政府公布取消下放
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衔
接落实工作的通知》

（冀政办【2013】17号
附件1第20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
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5
行政许

可

内部资料性出
版物准印证核

发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印刷业管理条例》
（2001年8月2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
号公布，2017年3月1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
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订）第二十
条；2.《内部资料性出
版物管理办法》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

2号，第一条、第二条、
第三条、第四条、第五
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
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76
行政许

可

印刷企业设立
、变更、兼并
、合并、分立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
件暂行规定》第五条；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
十二条；《新闻出版许
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八

条、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中介
机构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我县办理
权限仅限
于“从事
其他印刷
品印刷经
营活动企
业的设立
、变更审
批”；监
管部门：
县委宣传

部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7
行政许

可

药品零售企业
经营许可/药
品零售企业筹

建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1984年9月
20日主席令第十八号，
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二次修订）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 2.《药品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2004年2月4日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6
号公布，根据2017年11
月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局务会议《关于
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修正）第三条；3.石家
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做好与市政府公布取
消下放和调整2013年第
二批行政审批项目衔接
落实工作的通知.石政办
函〔2013〕103号；《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2016年7月13日发布)第
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
二十六条；《药品经营
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8
行政许

可
殡葬设施建设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殡葬管理条例》第八
条 建设殡仪馆、火葬
场，由县级人民政府和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
政府的民政部门提出方
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
批；建设殡仪服务站、
骨灰堂，由县级人民政
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
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
批；建设公墓，经县级
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
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

1、审核报送责任：对申请经营性公墓符合办
理条件的，审核后将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报送
省民政厅。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2.
在审批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市县负责
经营性公
墓审核上
报，由省
民政厅审
批；监管
部门：  

县民政局

79
行政许

可
校车使用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2012年4月5日国务院
令第617号第十五条；2.
《河北省校车安全管理
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四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教

育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0
行政许

可

科研和教学用
毒性药品购买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
办法》（1988年12月27
日国务院令第23号）第

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卫
生健康局

81
行政许

可

从事文艺、体
育等专业训练
的社会组织自
行实施义务教

育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2006年6月29
日主席令第52号，2018
年12月29日修正）第十
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教育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2
行政许

可

有线广播电视
传输覆盖网工
程验收审核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
令第228号，2017年3月1
日修订）第十七条、第
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83
行政许

可
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第二十九条 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
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
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
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
发〔2014〕27号)申请人
可以直接申请相关经营
范围登记，办理营业执
照，取得营业执照后再
到相关审批部门办理许

可手续。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民办
非企业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
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
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许
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
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

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4
行政许

可

中介机构从事
代理记账业务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第五条 申请代理记账资
格的机构，应当向所在
地的审批机关提交申请
及下列材料，并对提交
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二）主管代理记
账业务的负责人具备会
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
不少于三年的书面承

诺； （三）专职从业人
员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
书面承诺； （四）代理
记账业务内部规范。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中介
机构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财

政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5
行政许

可
电影放映单位

设立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电影管理条例》
（2001年12月25日国务
院令第342号）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八条、第三
十九条 第二款；《公共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公安部第39号令
第六条；《国务院关于
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国
发〔2012〕52号）附件2
《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
政审批项目目录》第65
项： 《国务院关于第二
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
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
决定》（国发〔2016〕9
号）第56项；石家庄市
行政审批局、石家庄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
于在全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系统实施“证照分
离”改革的通知（石行
审规【2018】9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中介
机构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委
宣传部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6
行政许

可

民办非企业单
位成立、变更
、注销登记及
修改章程核准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公
布实施）第三条、第五
条、第六条、第八条、
第九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民

政局

87
行政许

可

中等及以下学
校和其他教育
机构设置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 
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
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
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 
第五十五条 民办学校名
称、层次、类别的变
更，由学校理事会或者
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 第六十条 终止的民
办学校，由审批机关收
回办学许可证和销毁印

章，并注销登记。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和相关行业政策，对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在法定时限内作出
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
责任：准予设立、变更的制发送达《民办学校
办学许可证》，准予终止的制发送达文件，信
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已受理设立申请，逾期不予答复的； 3.批
准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条件申请的；  

4.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5.侵犯民
办学校合法权益的；  6.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  县
教育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8
行政许

可
职业培训学校

办学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2002年
12月28日主席令第

80号）第十三条 、《营
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
实施细则》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第二十九条 第二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
三条、《河北省民办教
育条例》第十条（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 4 条、第 39 条、
第 6 条、第 7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中介
机构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9
行政许

可
劳务派遣经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2007年6月
29日主席令第65号，

2012年12月28日予以修
改）第五十七条；2.《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
办法》（2013年6月20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19号）第六条；3.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
办法>的实施意见（冀人
社字【2013】219号，第
一条；4.《河北省政府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办公室关于做好省政府
自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
事项的通知》（2019-

6），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90
行政许

可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河北省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管理办法》《河北
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管
理办法》第四条、第十
条、第十一条、第十二
条、第十四条、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条、第
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委托乡镇
行政综合
服务中心
行使；监
管部门：
县卫生健
康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91
行政许

可

医疗机构购用
麻醉药品、第
一类精神药品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管理条例》（2005年8
月3日国务院令第
442号，2016年2月6日予
以修改） 第三十六条；
2.《<麻醉药品、第一类
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管
理规定》第二条、第三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受石家庄
市行政审
批局委托
行使；监
管部门：
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
、县卫生
健康局

92
行政许

可

医疗机构建设
项目放射性职
业病危害预评
价报告审核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2001年
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6年7月2日、

2018年12月29日予以修
改）第十七条 、 第八
十六条；2.《放射诊疗
管理规定》（2006年1月
24日卫生部令第46号，
2016年1月19日予以修

改）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市卫
健委、县
卫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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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行政许

可

医疗机构建设
项目放射性职
业病防护设施

竣工验收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2001年
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6年7月2日、

2018年12月29日予以修
改）第十八条；2.  《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2006年1月24日卫生部
令第46号，2016年1月19
日予以修改）第三条、

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市卫
健委、县
卫健局

94
行政许

可

放射源诊疗技
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2005年9月14日国务
院令第449号，2014年7
月29日、2019年3月2日
予以修改）第八条；2.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2006年1月24日卫生部令
第46号，2016年1月19日
修正，第十一条；3.《
河北省放射诊疗建设项
目卫生审查和放射诊疗
许可管理办法》（冀卫
规【2017】1号2017年3
月1日起施行）第三章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市卫
健委、县
卫健局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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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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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行政许

可

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执业、
变更、注销许

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管理办法》（2000年3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
法部令第60号发布，
2017年12月25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38
号修订）第九条、第十
一条、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市卫
健委、县
卫健局

96
行政许

可

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
安装服务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施管理规定》
（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
令第129号，2018年9月
18日国务院令第703号修
正）第三条2.《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
理规定实施细则》（广
播电影电视部令第
11号）第十条3.《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安装服务暂行办法》
2009年8月6日广电总局
令第60号，2015年8月28
日修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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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97
行政许

可
广播电视视频
点播业务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2004
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
412号2016年8月25日修
正）附件第303项；2.《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
管理办法》（2004年7月
6日广电总局令第35号，
2015年8月28日修正）第
五条、第六条、第十二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98
行政许

可

乡镇设立广播
电视站和机关
、部队、团体
、企业事业单
位设立有线广
播电视站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1997年8月11日国务
院令第228号，2017年3
月1日修订）第十条    
2.《广播电视站审批管
理暂行规定》2004年7月
6日广电总局令第32号）
第三条、第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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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行政许

可

设置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接收

设施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
令第129号，2013年7月
18日、2018年9月18日修
改）第七条；2.《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1994年2月3日广电部令
第11号，第五条、第七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文
化广电体
育和旅游

局

100
行政许

可
单采血浆站设

置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
》（2008年1月4日卫生
部令第58号，2016年1月
19日修正）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县级初审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01
行政许

可
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第七条； 2.《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
法》第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102
行政许

可
商品房预售许

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城市商品房预售管
理办法(2001年修正本)
》第四条； 2.《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
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03
行政许

可
计量标准器具

核准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第七条；2.《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第八条；3.《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法》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104
行政许

可

承担国家法定
计量检定机构

任务授权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第二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05
行政许

可

燃气经营者改
动市政燃气设

施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2.《国
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附件2（一）第21项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106
行政许

可

关闭、闲置、
拆除城市环境
卫生设施许可
/拆除环境卫
生设施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四十四条；2.《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07
行政许

可
城市建筑垃圾

处置核准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
101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08
行政许

可

拆除、改动、
迁移城市公共
供水设施审核
/拆除、改动
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审

核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条例》第四十三条“ 新
建、改建、扩建建设工
程，不得影响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
单位应当查明工程建设
范围内地下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的相关情
况。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及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
应当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 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
有排水管网等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
设单位应当与施工单位
、设施维护运营单位
…… 《城市供水条例》
第三十条“因工程建设
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
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
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并采取相应的补救
措施。”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
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
意的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
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
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许可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09
行政许

可

特殊车辆在城
市道路上行驶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110
行政许

可

临时性建筑物
搭建、堆放物
料、占道施工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1
行政许

可

工程建设涉及
城市绿地、树

木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关于印发清理规范
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
实施方案的通知》；2.
《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112
行政许

可

改变绿化规划
、绿化用地的
使用性质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
107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3
行政许

可
公路建设项目
设计文件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2000年1月30日
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十
一条“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制定。施工图设计文件
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
使用。” 2、《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2000年9月25日国务院
令293号，2015年6月12
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三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职责对施工图设
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益
、公共安全、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
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
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
使用。”   3、《公路
建设市场管理办法》
（交通部令2015年第11
号修订）第十八条“公
路建设项目法人应当按
照项目管理隶属关系将
施工图设计文件报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审批。施
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批
的，不得使用。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路
行业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
否同意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
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
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
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
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
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人员徇私
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 7、工作中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4
行政许

可
公路超限运输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五十条；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三十六条；3.《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五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115
行政许

可
涉路施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路政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
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
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准
予许可通知书或营业执照，信息公示。5、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子受理的:2、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
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4、违反
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6
行政许

可
更新采伐护路

林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二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117
行政许

可
公路建设项目

施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二十五条；2.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
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第24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8
行政许

可

跨越、穿越公
路及在公路用
地范围内架设
、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
或者利用公路
桥梁、公路隧
道、涵洞铺设
电缆等设施许

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第四十五条“跨
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
、渡槽或者架设、埋设
管线等设施的，以及在
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
埋设管线、电缆的设施
的，应当事先经有关交
通主管部门同意；影响
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
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
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
的设施应当符合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对
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
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 2、《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第二十七条“
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
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
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二）跨越、穿越公路
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
设、埋设管道、电缆等
设施；（三）在公路用
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
道、电缆等设施；。” 
3、《路政管理规定》第
十条“跨越、穿越公路
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
设、埋设管线、电缆等
设施以及在公路用地范
围内架设、埋设管
（杆）线、电缆等设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路
行业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
否同意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
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
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
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
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
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人员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 7、工作中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9
行政许

可

公路建筑控制
区内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路政管理规定》第
八条;2.《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第二十七条;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五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120
行政许

可
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条例》第二十一条;2.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21
行政许

可
道路旅客运输

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条例》（国务院令第
406号）第四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122
行政许

可
出租汽车车辆
运营证核发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
》（2017年7月28日河北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通过）第二条、
第六条、第四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23
行政许

可

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许可（除
使用4500千克
及以下普通货
运车辆从事普
通货运经营

外）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一
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
的，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一）有与其经营
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
格的车辆；（二）有符
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
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第二十
二条“从事货运经营的
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一）取得相
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二）年龄不超过60周
岁；（三）经设区的市
际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
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
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
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的

。”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
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
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
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
定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
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
的相关材料：（一）从
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以
外的货运经营的，向县
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
出申请；（二）从事危
险货物经营的，向设区
的实际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提出申请。” 3、《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
理规定》第十条“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交通行政
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和
本规定规范的程序实施
道路货运经营和混匀站
经营的行政许可。”第
十一条、“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对道路货运经营
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
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
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
决定；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对混匀站经营申请予
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15日内作出许可
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四条“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者设立子公司
的，应当向设立地的到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
经营许可；设立分公司
的，应当向设立地的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报备。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道路
货物运输行业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
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
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
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参与或者变相
参与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的。 7、工作
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一
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
的，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一）有与其经营
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
格的车辆；（二）有符
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
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第二十
二条“从事货运经营的
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一）取得相
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二）年龄不超过60周
岁；（三）经设区的市
际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
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
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
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的

。”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
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
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
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
定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
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
的相关材料：（一）从
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以
外的货运经营的，向县
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
出申请；（二）从事危
险货物经营的，向设区
的实际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提出申请。” 3、《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
理规定》第十条“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交通行政
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和
本规定规范的程序实施
道路货运经营和混匀站
经营的行政许可。”第
十一条、“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对道路货运经营
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
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
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
决定；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对混匀站经营申请予
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15日内作出许可
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四条“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者设立子公司
的，应当向设立地的到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
经营许可；设立分公司
的，应当向设立地的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报备。

”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24
行政许

可
道路旅客运输
站经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条例》（国务院令第
406号）第四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125
行政许

可
市政设施建设

类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996年6月4日国务院
令第198号，2017年3月1
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
条、第三十一、第三十
三条；《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
令第412号，2016年8月
25日修改）附件109项；
《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
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
（国发〔2016〕29号）
第二款；《城市管理条
例》（1996年6月4日国
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
1月予以修改）第二十九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 管 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26
行政许

可

建设项目配套
的园林绿化工
程设计方案审

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城市绿化条例》（国
务院令第676号，2017年
3月1日修订）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127
行政许

可
公路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八十一号，
2017年11月4日修正）第
三十三条；《收费公路
管理条例》（2004年国
务院令第417号）第二十
五条；《公路工程竣
（交）工验收办法》
（交通部令2004年第
3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28
行政许

可

县内客运业户
开业、增项经

营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
理规定》（交通部令
2016年第1号）第七条；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
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52号第九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129
行政许

可
汽车租赁经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河北省道路运输条例》
（2017年7月28日河北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通过）第二条、第
六条、第四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交
通运输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0
行政许

可

城市建设填堵
水域、废除围

堤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1997年8月29日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通过，2016年7月2日
修正）第三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131
行政许

可

应建防空地下
室的民用建筑
项目报建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国务院、中央军委
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
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第三部分第（九）
条；2.《河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依法
实施行政许可项目的通
知》附件下放设区市、
县级实施的行政许可项
目目录第34项；3.《河
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
十二条；4.《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
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
决定》条款号:第三部分
第（九）条；5.《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人
民防空办
公室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2
行政许

可

人防通信、警
报设施拆除、

迁移批准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三十五
条；2.《河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推行标准化审批文本的
通知》附件1河北省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
单，第28项；3.《河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条款号:第二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人
民防空办
公室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3
行政许

可

在危及人防工
程安全范围内
埋设管道、修
建地面工程审
批及人防工程
改造审批/拆
除人民防空工

程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河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依法实施
行政许可项目的通知》
附件下放设区市、县级
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目
录第33项；2.《河北省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
用管理条例》条款号:第
十六条；3.《河北省人
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
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4.《河北省人民防空工
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5.《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十八条；6.《河
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依法实施行政许
可项目的通知》附件下
放设区市、县级实施的
行政许可项目目录第36
项；7.《河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推行标准化审批文本的
通知》附件1河北省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
单，第26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人
民防空办
公室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4
行政许

可

从事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
输、处理服务

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
102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
件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核意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
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
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
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
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综
合执法局

135
行政许

可

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和作业人
员资格认定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条例》《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置业资
格目录（2021年版）》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准予
许可通知书或营业执照，信息公示。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责任:1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
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
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4、违反法
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其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6
行政许

可

设置大型户外
广告及在城市
建筑物、设施
上悬挂、张贴
宣传品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条例》 第十九条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应
当向市容和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并提供广告设置的
位置、规格、色彩及效
果图等资料。市容和环
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
复。经市容和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
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特种
设备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
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7
行政许

可
医师执业注册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一）医
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
表；第十二条（二）近6
个月2寸白底免冠正面半
身照片；第十二条
（三）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的聘用证明；《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获得医师资
格后二年内未注册者、
中止医师执业活动二年
以上或者本办法第六条
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消
失的医师申请注册时，
还应当提交在省级以上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
的机构接受连续6个月以
上的培训，并经考核合
格的证明。第二十条、
第十条、第十二条
（三）、  第十三条、
《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
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
三条，《关于医师执业
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
规定》第七条(三)《医
师执业证书》；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医护
人员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8
行政许

可

确有专长的中
医医师执业注
册（县级权

限）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
医暂行管理办法》第二
至十三条《外国医师来
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
法》第十条申请外国医
师来华短期行医注册，
必须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二）
外国医师的学位证书
（三）外国行医执照或
行医权证明；（四）外
国医师的健康证明；
（五）邀请或聘用单位
证明以及协议书或承担
有关民事责任的声明书
。前款二、三项的内容
必须经过公证、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39
行政许

可
外籍医师在华
短期执业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子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准予许
可通知书或营业执照，信息公示。5、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责任:1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
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4、违反法定
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
用耶权的: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其
他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40
行政许

可
母婴保健服务
人员资格认定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1994年10月
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通过，，主席令
第33号公布实施，2009
年8月27日、2017年11月
4日修正）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
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2001年6月20国务院令第
308号，2017年11月17日
修订）第三十五条；3.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
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
办法》（1995年8月7日
卫生部发布，2019年2月
28日修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行政
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141
行政许

可
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河北省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 
、第十三条；《乡村医
生从业管理条例》综合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中介
机构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42
行政许

可
护士执业注册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
法》（卫生部令第 59 
号） 《护士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9 号）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共
卫生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43
行政许

可
护士执业注册
（市委托）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
法》（卫生部令第 59 
号） 《护士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9 号）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共
卫生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44
行政许

可
特种设备使用

登记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
则》3.4.1.1  按台

（套）办理 使用单位申
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时，应当逐台(套)填
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
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
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
责： (1)使用登记表(一
式两份)； (2)含有使用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
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
的特种设备)； (3)特种
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
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
合格证明)； (4)特种设
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
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
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
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
检验报告）； (5)机动
车行驶证（适用于与机
动车固定的移动式压力
容器）、机动车登记证
书（适用于与机动车
固定的车用气瓶）； 

(6)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锅炉房内的分汽（水）
缸随锅炉一同办理使用
登记；锅炉与用热设备
之间的连接管道总长小
于或者等于1000米时，
压力管道随锅炉一同办
理使用登记；包含压力
容器的撬装式承压设备
系统或者机械设备系统
中的压力管道可以随其
压力容器一同办理使用
登记。登记时另提交分
汽（水）缸、压力管道
元件的产品合格证（含
产品数据表），但是不
需要单独领取使用登记
证。 没有产品数据表的
特种设备，登记机关可
以参照已有特种设备产
品数据表的格式，制定
其特种设备产品数据
表，由使用单位根据产
品出厂的相应资料填写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医务
人员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
则》3.4.1.1  按台

（套）办理 使用单位申
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时，应当逐台(套)填
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
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
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
责： (1)使用登记表(一
式两份)； (2)含有使用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
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
的特种设备)； (3)特种
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
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
合格证明)； (4)特种设
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
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
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
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
检验报告）； (5)机动
车行驶证（适用于与机
动车固定的移动式压力
容器）、机动车登记证
书（适用于与机动车
固定的车用气瓶）； 

(6)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锅炉房内的分汽（水）
缸随锅炉一同办理使用
登记；锅炉与用热设备
之间的连接管道总长小
于或者等于1000米时，
压力管道随锅炉一同办
理使用登记；包含压力
容器的撬装式承压设备
系统或者机械设备系统
中的压力管道可以随其
压力容器一同办理使用
登记。登记时另提交分
汽（水）缸、压力管道
元件的产品合格证（含
产品数据表），但是不
需要单独领取使用登记
证。 没有产品数据表的
特种设备，登记机关可
以参照已有特种设备产
品数据表的格式，制定
其特种设备产品数据
表，由使用单位根据产
品出厂的相应资料填写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医务
人员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45
行政许

可
医师执业注册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一）医
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
表；第十二条（二）近6
个月2寸白底免冠正面半
身 照 片 ； 第 十 二 条
（三）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的聘用证明；《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获得医师资
格后二年内未注册者、
中止医师执业活动二年
以上或者本办法第六条
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消
失的医师申请注册时，
还应当提交在省级以上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
的机构接受连续6个月以
上的培训，并经考核合
格的证明。第二十条、
第 十 条 、 第 十 二 条
（三）、  第十三条、
《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
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
三条，《关于医师执业
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
规定》第七条(三)《医
师执业证书》；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医护
人员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46
行政许

可
蚕种生产经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依据
文号:2005年12月29日主
席令第四十五号，2015
年4月24日予以修改;条
款号:第二十二条;条款
内容:第二十二条  从事
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
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
单位、个人，应当取得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申请人持种畜禽生产
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
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产经营的种畜禽必须是通过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配
套系，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配套
系；
　　（二）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
医技术人员；
　　（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设
施设备；
　　（四）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
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条件；
　　（五）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育种记录制
度；
　　（六）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3:法律法规名称:《养蜂管理办法（试
行）》;依据文号:2011年12月13日农业部公告
第1692号;条款号:第七条;条款内容:第七条  
种蜂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出售的种蜂应当附具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47
行政确

认
股权出质登记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以
基金份额、股权出质
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
面合同...； 《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
记办法》第三条负责出
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
权出质登记机关(以下简
称登记机关)。各级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的企业登
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
机构；第五条申请出质
登记的股权应当是依法
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
。对于已经被人民法院
冻结的股权，在解除冻
结之前，不得申请办理
股权出质登记；第八条
出质股权数额变更，以
及出质人、质权人姓名
(名称)或者出质股权所
在公司名称更改的，应
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条出现主债权消灭
、质权实现、质权人放
弃质权或法律规定的其
他情形导致质权消灭
的，应当申请办理注销
登记；第十二条质权合
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者

.确认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
审查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不予受理
的应当当场告知申请人，并退回申请材料，准
予登记的发放登记通知书，并将股权出质信息
公示。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的； 2.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
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48
行政确

认
慈善组织认定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2016年3月16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
43号公布实施）第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49
行政确

认
工程质量监督

手续办理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法律法规名称：《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国务院
令第279号。2019年4月
23日修改；条款号：第
三 十 一 条 。 
2.法律法规名称：《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
法》；依据文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1号，2015年5月4日修
正；条款号：第三条。
3.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建筑条例》；依据
文号：2004年5月28日，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告，第22号
公布，根据2015年。7月
24日，河北省第12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60号修正；条款
号：第六条、第43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7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8、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50
行政确

认
教师资格认定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教师资格条例》   第
十二条　具备教师法规
定的学历或者经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的公民，可
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申
请认定其教师资格。《
河北省中小学和幼儿园
教师资格认定实施方案
》二、教师资格认定的
机构及权限。申请幼儿
园、小学、初级中学、
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
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
格，由申请人向申请人
户籍所在地或者工作单
位所在地县(区)级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出
申请，县(区)级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合
格后，报市级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1、送达责任：符合认定条件的制发、送达《
教师资格证》，信息公开。2、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有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在教师资格认定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2、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3、办理教师资格认定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
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教

育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51
其他行
政权力

政府出资的投
资项目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一）《国务院关于投
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

20 号）第三部分。
（二）《中央预算内直
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第 7 号）

2014。
（三）《国务院关于取
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的决定》
（国发〔2015〕27 号）

附件 2。
（四）《政府投资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2 

号）。
（五）《关于印发全国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投资
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
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
〔2019〕268 号）。
（六）《河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固定

资产投资
项目保留合并或并联办
理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

事项的通知》
（冀政办〔2009〕25 

号）。
（七）《河北省人民政
府关于取消省政府部门

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冀政发〔2015〕38 

号）附件 3。
（八）《河北省政府投
资管理办法》（冀政办

字〔2019〕
82 号）。

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政府投
资条例》第十条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投
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使
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理政府投资项目
审批手续。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通过在线平台列明与政府投资有关的规划、产
业政策等，公开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的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等，并为项目单位提供相关咨询服
务；           2-2《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第十条项目建议书要对项目的必要性
、主要建设内容、拟建地点、建设规模、投资
匡算、资金筹算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
行初步分析并附相关文件资料，项目建设书的
格式、内容和深度应达到规定要求。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员会审批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应当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工程咨询机构编制；  

2-3《河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项
目建议书要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主要建设内
容、拟建地点、拟建规模、投资匡算、资金筹
措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初步分析，并
附相关文件资料（包括应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审
核审查意见）。 2-3《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项目建议书批准后，项目单
位应当委托工程咨询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
效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落实各项
建设和运行保障条件，并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相
关许可、审查意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格
式、内容和深度应当达到规定要求。 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
告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工程咨询机构编
制。第十五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
以下招标内容： （一）项目的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的

具体招标范围（全部或者部分招标）； 
（二）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
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招标组织形
式（委托招标或者自行招标）。按照有关规定
拟自行招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书
面材料； （三）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按照有
关规定拟邀请招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提交书面材料。、第十六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完成后，由项目单位按照规定程序报送项目
审批部门审批，并应当附以下文件： （一）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 
（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
意见； （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 （四）项目的节能
评估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者节能登记表
（由中央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需附国家发展
改革委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五）根据
有关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2-3《河北省
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项目单位依据项
目建议书批复文件，组织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
效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资金筹措方案以及法律法规要
求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评价评估的事项等进
行全面分析论证。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项
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估算投资以及项目
的勘察、设计、节能、施工、监理等内容和应
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审核审查意见。 2-4《中央
预算内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初步设计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文件的有关要求，明确各单项工程或者建设单
位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规
模、主要材料、设备规模和技术参数等设计方
案，并据此编制投资概算。投资概算应当包括
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项目，其初步设计应当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设计单位编制； 2-3《
河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项目单
位可以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
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
复文件的有关要求，明确各单项工程或者单位
工程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
规模、主要材料、设备规格和技术参数等设计
方案，并据此编制投资概算。投资概算应当包
括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 3-
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4-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
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
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
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
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
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但
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
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
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的
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
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
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
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
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监管部
门：县发

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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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务院关于投
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

20 号）第三部分。
（二）《中央预算内直
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第 7 号）

2014。
（三）《国务院关于取
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的决定》
（国发〔2015〕27 号）

附件 2。
（四）《政府投资条例
》（国务院令第 712 

号）。
（五）《关于印发全国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投资
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
和申请材料清单的通知

》（发改投资
〔2019〕268 号）。
（六）《河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固定

资产投资
项目保留合并或并联办
理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

事项的通知》
（冀政办〔2009〕25 

号）。
（七）《河北省人民政
府关于取消省政府部门

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冀政发〔2015〕38 

号）附件 3。
（八）《河北省政府投
资管理办法》（冀政办

字〔2019〕
82 号）。

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政府投
资条例》第十条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投
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使
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理政府投资项目
审批手续。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通过在线平台列明与政府投资有关的规划、产
业政策等，公开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的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等，并为项目单位提供相关咨询服
务；           2-2《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第十条项目建议书要对项目的必要性
、主要建设内容、拟建地点、建设规模、投资
匡算、资金筹算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
行初步分析并附相关文件资料，项目建设书的
格式、内容和深度应达到规定要求。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员会审批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应当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工程咨询机构编制；  

2-3《河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项
目建议书要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主要建设内
容、拟建地点、拟建规模、投资匡算、资金筹
措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初步分析，并
附相关文件资料（包括应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审
核审查意见）。 2-3《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项目建议书批准后，项目单
位应当委托工程咨询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
效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落实各项
建设和运行保障条件，并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相
关许可、审查意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格
式、内容和深度应当达到规定要求。 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
告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工程咨询机构编
制。第十五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
以下招标内容： （一）项目的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的

具体招标范围（全部或者部分招标）； 
（二）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
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招标组织形
式（委托招标或者自行招标）。按照有关规定
拟自行招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书
面材料； （三）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按照有
关规定拟邀请招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提交书面材料。、第十六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完成后，由项目单位按照规定程序报送项目
审批部门审批，并应当附以下文件： （一）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 
（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
意见； （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 （四）项目的节能
评估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者节能登记表
（由中央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需附国家发展
改革委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五）根据
有关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2-3《河北省
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项目单位依据项
目建议书批复文件，组织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
效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资金筹措方案以及法律法规要
求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评价评估的事项等进
行全面分析论证。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项
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估算投资以及项目
的勘察、设计、节能、施工、监理等内容和应
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审核审查意见。 2-4《中央
预算内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初步设计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文件的有关要求，明确各单项工程或者建设单
位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规
模、主要材料、设备规模和技术参数等设计方
案，并据此编制投资概算。投资概算应当包括
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项目，其初步设计应当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设计单位编制； 2-3《
河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项目单
位可以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
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
复文件的有关要求，明确各单项工程或者单位
工程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
规模、主要材料、设备规格和技术参数等设计
方案，并据此编制投资概算。投资概算应当包
括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 3-
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4-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
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
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
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
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
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但
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
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
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的
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
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
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
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
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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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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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政府投
资条例》第十条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投
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使
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理政府投资项目
审批手续。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通过在线平台列明与政府投资有关的规划、产
业政策等，公开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的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等，并为项目单位提供相关咨询服
务；           2-2《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第十条项目建议书要对项目的必要性
、主要建设内容、拟建地点、建设规模、投资
匡算、资金筹算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
行初步分析并附相关文件资料，项目建设书的
格式、内容和深度应达到规定要求。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员会审批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应当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工程咨询机构编制；  

2-3《河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项
目建议书要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主要建设内
容、拟建地点、拟建规模、投资匡算、资金筹
措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初步分析，并
附相关文件资料（包括应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审
核审查意见）。 2-3《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项目建议书批准后，项目单
位应当委托工程咨询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
效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落实各项
建设和运行保障条件，并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相
关许可、审查意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格
式、内容和深度应当达到规定要求。 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
告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工程咨询机构编
制。第十五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
以下招标内容： （一）项目的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的

具体招标范围（全部或者部分招标）； 
（二）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
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招标组织形
式（委托招标或者自行招标）。按照有关规定
拟自行招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书
面材料； （三）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按照有
关规定拟邀请招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提交书面材料。、第十六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完成后，由项目单位按照规定程序报送项目
审批部门审批，并应当附以下文件： （一）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 
（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
意见； （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 （四）项目的节能
评估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者节能登记表
（由中央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需附国家发展
改革委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五）根据
有关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2-3《河北省
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项目单位依据项
目建议书批复文件，组织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
效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资金筹措方案以及法律法规要
求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评价评估的事项等进
行全面分析论证。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项
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估算投资以及项目
的勘察、设计、节能、施工、监理等内容和应
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审核审查意见。 2-4《中央
预算内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初步设计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文件的有关要求，明确各单项工程或者建设单
位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规
模、主要材料、设备规模和技术参数等设计方
案，并据此编制投资概算。投资概算应当包括
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项目，其初步设计应当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设计单位编制； 2-3《
河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项目单
位可以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
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
复文件的有关要求，明确各单项工程或者单位
工程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
规模、主要材料、设备规格和技术参数等设计
方案，并据此编制投资概算。投资概算应当包
括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 3-
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4-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
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
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
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
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
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但
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
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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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
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
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
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2-1《政府投
资条例》第十条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投
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使
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理政府投资项目
审批手续。投资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通过在线平台列明与政府投资有关的规划、产
业政策等，公开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的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等，并为项目单位提供相关咨询服
务；           2-2《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第十条项目建议书要对项目的必要性
、主要建设内容、拟建地点、建设规模、投资
匡算、资金筹算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
行初步分析并附相关文件资料，项目建设书的
格式、内容和深度应达到规定要求。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员会审批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应当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工程咨询机构编制；  

2-3《河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项
目建议书要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主要建设内
容、拟建地点、拟建规模、投资匡算、资金筹
措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初步分析，并
附相关文件资料（包括应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审
核审查意见）。 2-3《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项目建议书批准后，项目单
位应当委托工程咨询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
效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落实各项
建设和运行保障条件，并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相
关许可、审查意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格
式、内容和深度应当达到规定要求。 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
告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工程咨询机构编
制。第十五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
以下招标内容： （一）项目的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的

具体招标范围（全部或者部分招标）； 
（二）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
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招标组织形
式（委托招标或者自行招标）。按照有关规定
拟自行招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书
面材料； （三）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活动拟采用的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按照有
关规定拟邀请招标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提交书面材料。、第十六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完成后，由项目单位按照规定程序报送项目
审批部门审批，并应当附以下文件： （一）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 
（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
意见； （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 （四）项目的节能
评估报告书、节能评估报告表或者节能登记表
（由中央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需附国家发展
改革委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五）根据
有关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2-3《河北省
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项目单位依据项
目建议书批复文件，组织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
效益、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资金筹措方案以及法律法规要
求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评价评估的事项等进
行全面分析论证。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项
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估算投资以及项目
的勘察、设计、节能、施工、监理等内容和应
由相关部门出具的审核审查意见。 2-4《中央
预算内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初步设计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文件的有关要求，明确各单项工程或者建设单
位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规
模、主要材料、设备规模和技术参数等设计方
案，并据此编制投资概算。投资概算应当包括
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项目，其初步设计应当
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甲级设计单位编制； 2-3《
河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项目单
位可以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
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
复文件的有关要求，明确各单项工程或者单位
工程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用地
规模、主要材料、设备规格和技术参数等设计
方案，并据此编制投资概算。投资概算应当包
括国家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费用。 3-
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
查阅。 4-1《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
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
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
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4-2第四十三条依法
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
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
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但
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
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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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其他行
政权力

企业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九条

1、备案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备案材料进行
审查，审查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不
予备案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准予备案的发放
准予备案通知书，并将备案信息公示。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公司登记申请予
以登记，或者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
登记的。 2、严重失职、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索贿受贿或者侵害企业法人合法权益的。 3
、对不符合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
或者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
的，或者对违法登记进行包庇的。 4、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153
其他行
政权力

民办学校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变更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第十二条 举办者为法人的，其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举办
民办学校的条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
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的
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
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
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
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
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对
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六）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 2-1.《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四条“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三）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
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
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
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3.同2； 4.河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
。 5.同1。 6.《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
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

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

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
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的
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
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
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
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7.《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
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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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其他行
政权力

终止出版物发
行经营活动备

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出版管理条例》
（2001年12月25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2016年2月6
日国务院令第666号《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权》第四次
予以修改）；2.《出版

物市场管理规定》
（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
10号发布，自2016年6月
1日起施行，第十条、第

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委
宣传部

155
其他行
政权力

社会团体印章
和银行账号备

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1998年10月25日
国务院令第250号公布实
施，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令第666号予以修改）
第十六条；《河北省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民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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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其他行
政权力

民办非企业单
位印章和银行

账号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公
布实施）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民

政局

157
其他行
政权力

商品住房项目
中配建保障房

方案审批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意见》（国办发〔
2021〕22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住建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58
其他行
政权力

确需在禁挖期
内挖掘新建、
扩建、改建、
大修的城市道

路批准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城市供水条例》（国
务院令第158号）第三十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执
法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59
其他行
政权力

建设工程竣工
结算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的通知（冀建法
【2007】315号）第四
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建设厅实施日期：2007-

05-02；
2.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住建部令第
16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建筑工
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
管理办法》（住建部令
第16号，自2014年2月1
日起施行）第四条 颁布
机关：住建部实施日
期：2014-02-1：

3.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河
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
】8号；条款号：第二十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4】8号，自2015
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
十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人民政府，实施日期

2015-01-01；
4.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二
十九条；条款内容：河
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
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
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冀
建法【2007】315号）第
二十九条。颁布机关河
北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5-02；
5、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五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的通知（冀建法
【2007】315号）第五
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5-02；
6..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住建部令第16号；
条款号：第十九条；条
款内容：《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
办法》（住建部令第16
号，自2014年2月1日起
施行）第十九条；颁布
机关：住建部；实施日

期2014-02-01；
7.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住建条例》；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2号；条款号：第二十
七条；条款内容：1、《
河北省建筑条例》（河
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22号公

布，自2004年8月1日起
施行）第二十七条使用
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
融资的建筑工程，建设
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之
日起二十八日内，将竣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7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8、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的通知（冀建法
【2007】315号）第四
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建设厅实施日期：2007-

05-02；
2.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住建部令第
16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建筑工
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
管理办法》（住建部令
第16号，自2014年2月1
日起施行）第四条 颁布
机关：住建部实施日
期：2014-02-1：

3.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河
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
】8号；条款号：第二十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4】8号，自2015
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
十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人民政府，实施日期

2015-01-01；
4.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二
十九条；条款内容：河
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
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
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冀
建法【2007】315号）第
二十九条。颁布机关河
北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5-02；
5、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五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的通知（冀建法
【2007】315号）第五
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5-02；
6..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住建部令第16号；
条款号：第十九条；条
款内容：《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
办法》（住建部令第16
号，自2014年2月1日起
施行）第十九条；颁布
机关：住建部；实施日

期2014-02-01；
7.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住建条例》；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2号；条款号：第二十
七条；条款内容：1、《
河北省建筑条例》（河
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22号公

布，自2004年8月1日起
施行）第二十七条使用
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
融资的建筑工程，建设
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之
日起二十八日内，将竣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的通知（冀建法
【2007】315号）第四
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建设厅实施日期：2007-

05-02；
2.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住建部令第
16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建筑工
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
管理办法》（住建部令
第16号，自2014年2月1
日起施行）第四条 颁布
机关：住建部实施日
期：2014-02-1：

3.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河
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
】8号；条款号：第二十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4】8号，自2015
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
十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人民政府，实施日期

2015-01-01；
4.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二
十九条；条款内容：河
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
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
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冀
建法【2007】315号）第
二十九条。颁布机关河
北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5-02；
5、法律法规名称：河北
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
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
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依据
文号：（冀建法【2007
】315号）条款号：第五
条；条款内容：河北省
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的通知（冀建法
【2007】315号）第五
条；颁布机关：河北省
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5-02；
6..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住建部令第16号；
条款号：第十九条；条
款内容：《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
办法》（住建部令第16
号，自2014年2月1日起
施行）第十九条；颁布
机关：住建部；实施日

期2014-02-01；
7.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住建条例》；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2号；条款号：第二十
七条；条款内容：1、《
河北省建筑条例》（河
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22号公

布，自2004年8月1日起
施行）第二十七条使用
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
融资的建筑工程，建设
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之
日起二十八日内，将竣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60
其他行
政权力

建设工程最高
限价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建筑条例》；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2号；条款号第24条；
条款内容：《河北省建
筑条例》（河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22号公布，自2004
年8月1日起施行）第2二
十四条;颁布机关:河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实施日期:2004年8
月1日;    2、法律法规
名称：《建筑工程施工
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依据文号：建设
部令第16号；条款号：
第六条；条款内容第六
条，颁布机关：建设

部；实施日期：2014年2
月1日。3：法律法规名
称：《河北省建筑工程
造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4]8号；条款号：
第十三条；条款内容：
《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
管理办法》（河北省人
民政府令[2014]8号，自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颁布机关：
河北省人民政府；实施
日期：2015年1月1日； 
4：法律法规名：《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冀
建法[2007]315号;条款
号:第四条:条款内容:第
四条；颁布机关：河北
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年6月22日。    
5：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建设部令第
16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第四条
颁布机关：建设部；实
施日期：2014年2月1日
。6、法律法规名称：《
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
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
管理办法》；依据文

号：冀建法
[2007]315号;315号条款
号:第五条;条款内容:第
五条: 颁布机关：河北
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6-22；7、法律法
规名称：《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建
设部令第16号；条款
号：第七条；颁布机
关：建设部；实施日期

2014年2月1日；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7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8、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住建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建筑条例》；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2号；条款号第24条；
条款内容：《河北省建
筑条例》（河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22号公布，自2004
年8月1日起施行）第2二
十四条;颁布机关:河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实施日期:2004年8
月1日;    2、法律法规
名称：《建筑工程施工
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依据文号：建设
部令第16号；条款号：
第六条；条款内容第六
条，颁布机关：建设

部；实施日期：2014年2
月1日。3：法律法规名
称：《河北省建筑工程
造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4]8号；条款号：
第十三条；条款内容：
《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
管理办法》（河北省人
民政府令[2014]8号，自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颁布机关：
河北省人民政府；实施
日期：2015年1月1日； 
4：法律法规名：《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冀
建法[2007]315号;条款
号:第四条:条款内容:第
四条；颁布机关：河北
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年6月22日。    
5：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建设部令第
16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第四条
颁布机关：建设部；实
施日期：2014年2月1日
。6、法律法规名称：《
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
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
管理办法》；依据文

号：冀建法
[2007]315号;315号条款
号:第五条;条款内容:第
五条: 颁布机关：河北
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6-22；7、法律法
规名称：《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建
设部令第16号；条款
号：第七条；颁布机
关：建设部；实施日期

2014年2月1日；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法律法规名称：《河
北省建筑条例》；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2号；条款号第24条；
条款内容：《河北省建
筑条例》（河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22号公布，自2004
年8月1日起施行）第2二
十四条;颁布机关:河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实施日期:2004年8
月1日;    2、法律法规
名称：《建筑工程施工
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依据文号：建设
部令第16号；条款号：
第六条；条款内容第六
条，颁布机关：建设

部；实施日期：2014年2
月1日。3：法律法规名
称：《河北省建筑工程
造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河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4]8号；条款号：
第十三条；条款内容：
《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
管理办法》（河北省人
民政府令[2014]8号，自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颁布机关：
河北省人民政府；实施
日期：2015年1月1日； 
4：法律法规名：《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
竣工结算备案监督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冀
建法[2007]315号;条款
号:第四条:条款内容:第
四条；颁布机关：河北
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年6月22日。    
5：法律法规名称：《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依据

文号：建设部令第
16号；条款号：第四
条；条款内容：第四条
颁布机关：建设部；实
施日期：2014年2月1日
。6、法律法规名称：《
河北省建筑工程最高限
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
管理办法》；依据文

号：冀建法
[2007]315号;315号条款
号:第五条;条款内容:第
五条: 颁布机关：河北
省建设厅；实施日期：
2007-06-22；7、法律法
规名称：《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
办法》；依据文号：建
设部令第16号；条款
号：第七条；颁布机
关：建设部；实施日期

2014年2月1日；

161
其他行
政权力

第二类医疗器
械经营备案
（市委托）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650号）第二十九条　从
事医疗器械经营活动，
应当有与经营规模和经
营范围相适应的经营场
所和贮存条件，以及与
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
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质量
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号）
第七条　从事医疗器械
经营

（一）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质
量管理机构或者质量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
应当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专业学历或者职称；
（二）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
营、贮存场所；（三）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
规模相适应的贮存条件，全部委托其他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贮存的可以不设立库房；（四）具
有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
（五）具备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专业指
导、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的能力，或者约定由
相关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7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8、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62
其他行
政权力

医疗器械网络
销售备案（市

委托）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 》 （ 国 务 院 令 第
650号）第二十九条　从
事医疗器械经营活动，
应当有与经营规模和经
营范围相适应的经营场
所和贮存条件，以及与
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
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质量
管理机构或者人员。 《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号）
第七条　从事医疗器械
经营

（一）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质
量管理机构或者质量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
应当具有国家认可的相关专业学历或者职称；
（二）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
营、贮存场所；（三）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
规模相适应的贮存条件，全部委托其他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贮存的可以不设立库房；（四）具
有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度；
（五）具备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专业指
导、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的能力，或者约定由
相关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7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8、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63
其他行
政权力

食品经营备案
（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京津冀食品经营许可
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
条款号：第二条

.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64
其他行
政权力

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办法》第十八
条；《河北省外商投资
项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一次
性告知书所需的材料，实行告知承诺，申请人
承诺符合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
定，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发送达许可证，通报监管单位，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发
改局

165
其他行
政权力

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变更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
例》第二十一条 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变更
名称、住所、法定代表
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
的，应当自工商变更登
记或者注销登记办理完
毕之日起15日内，书面
报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

1.变更责任：对符合变更条件的企业进行登记
并向社会公布。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2.
在审批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66
其他行
政权力

房屋建筑工程
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法律法规名称：《房
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管理办法》；依据文
号：2000年4月4日建设
部令第2号，2009年10月
19日予以修改；条款
号：第四条；条款内
容：建设单位应当自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日内，依照本办法规
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
备案机关）备案。；颁
布机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部；实施日期：
2000年4月7日。        
2.法律法规名称：《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2000年1
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
2017年10月7日予以修改
条款；条款号：第四十
九条；条款内容：建设
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
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
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
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
文件报建设行政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颁布机关：国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
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
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
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3、决定责
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4
、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
规定信息公开。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申请不予受理的；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的；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
许可的；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7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8、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住建
局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67
其他行
政权力

人民防空工程
、兼顾人民防
空需要的地下
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联合验
收、统一备

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
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
定》（河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1〕第22号）第
十七条“ 防空地下室竣
工验收实行备案制度。
建设单位在向建设主管
部门备案时，应当出具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的认可文件。” 第
十八条“防空地下室竣
工后，应当有人民政府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加
联合验收。 经验收合格
的，建设单位应当向人
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移交有关资料。验收
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
当进行整改；整改后仍
不合格的，按规定缴纳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
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
意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
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
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
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
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许可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监管部
门：县人
民防空办
公室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68
其他行
政权力

夜间建筑施工
许可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
、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
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
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
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
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
予以说明、解释的，行
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
信息。”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
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
意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
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
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
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
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许可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69
其他行
政权力

社会团体负责
人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150
号)第十八条:2.《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
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
办发(2016)46号)第五
条:3.《民政部关于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民函
(2007)263号)第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
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
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准
予许可通知书或营业执照，信息公示。5、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责任:1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子受理的:2、对不
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
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3、对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4、违反法定
程序实行政许可的: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其他
利益的: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70
其他行
政权力

招标文件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3号第18条，《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招标文件备案

第一百零四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
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
、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
以及公共财政收支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一百四十一
条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活

动；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71
其他行
政权力

招标人自行办
理招标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招标投
标法》第12条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备案

第一百零四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
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
、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
以及公共财政收支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一百四十一
条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活

动；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72
其他行
政权力

招标人对已发
出的招标文件
进行必要的澄
清或者修改的

备案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3号第19条，《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
者修改的备案

第一百零四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
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
、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
以及公共财政收支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一百四十一
条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活

动；

173
其他行
政权力

招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提交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招标投
标法》第47条

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提交

第一百零四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
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大宗采购
、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
以及公共财政收支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一百四十一
条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活

动；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74
行政裁

决
对企业名称争

议的裁决

赵县数据
和政务服

务局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实施办法》第三十四
条，《企业名称登记管
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按照申请条件
及相关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发送达许可证，信息公开，通报监管部门。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
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7、办理行政许可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